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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行政院新聞局駐加拿大多倫多辦事處新聞組

組長郭冠英涉發表文章公開辱罵國家、傷害

國格，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立法委員管碧玲於立法院質詢時指出，行政院新聞

局駐多倫多新聞處一等新聞秘書郭冠英長期以「范蘭欽」

為名在網站上發表文章，內容有「台巴子」、「高級的

外省人」、「鬼島」、「台灣不是國家，當然更無外交」

等語，輿論譁然，外界質疑其對國家之忠誠度與駐外新

聞人員之適任性。為匡正官箴，俾使公務員遵循法律對

國家忠心、努力，爰提出自動調查。 

本院為釐清案情，於民國（下同）98 年 3 月 18 日

約詢行政院新聞局相關人員到院說明；並分別於 98 年 3

月 23 日以（98）處台調壹字第 0980802942 號函、98 年

3 月 31 日以（98）處台調壹字第 0980803072 號函、98

年 6 月 3 日以（98）處台調肆字第 0980804133 號函請行

政院新聞局查復相關爭點及提供卷證資料，98 年 3 月 23

日以（98）處台調壹字第 0980802941 號函請刑事警察局

協助查明相關疑點，並於 98 年 6 月 9 日約詢郭冠英到院

說明，茲將調查所得之意見詳實論列如下： 

一、行政院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處前新聞秘書郭冠英，任

職該局期間，未恪遵駐外人員法紀，迭以「范蘭欽」

等為筆名，對外發表文章損害國家尊嚴、傷害人民感

情等情事，蔑視憲法揭櫫原則與精神，影響政府機關

形象至鉅： 

(一)按「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，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

主共和國。」、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

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；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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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應遵守誓言，忠心努力，依法律命令所定，

執行其職務。」、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

，不得有驕恣貪惰，……，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。

」中華民國憲法第 1 條、第 7 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

1 條、第 5 條定有明文。又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

人員守則第 1 點規定：「盡忠職守、嚴遵法紀、守

正不阿。」對駐外人員公務紀律之要求甚明，且按

「公務人員之行為構成違法之情事有二：一為公務

員職務上違法及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二為公

務員身分上之違法與職務無關而有足以損失名譽

之行為，即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之規定或公務

人員考績法有關懲處之規定者。」行政院 59 年 7

月 23 日（59）台人政參 字第 11531 號函釋在案

。 

(二)經查，郭冠英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期間，曾以「范蘭

欽」、「郭才子」等為筆名，發表下列文章： 

１、損害國家尊嚴： 

(１)蔑視國家： 

<１>「國慶雙實」一文（2008.08.20/中華統一

促進黨網站之才子書坊專區，署名「郭才子

文集」）指出「待『中華台北』隊出，我大喝

倒采，姆指向下，他們大吃一驚。……」、「

台灣不是國家，又哪來國旗國歌？」、「過了

不久，忽然有人說八比七，我還以為是開玩

笑，也未聞期待中的勝利慘叫。那女同事又

出來，一臉晦氣，說大陸十二下一舉拿得五

分，大逆轉勝。我簡直不敢相信，跑去電視

看了好久，要知是怎麼搞的，播報人員也一

臉痛苦，我倒高興的很。」 

<２>「兩門同安 兩岸雙贏」一文（2008.8.22.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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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眾時代）指出：「對岸飛彈不要撤。對，我

們就要大聲說。這些飛彈不是對準我們，不

是對準中國人，是保障國家領土完整，保障

彰泉金廈、武夷土樓，保障我們的家鄉，共

同的世界遺產。」 

<３>外交羞賓一文（2008.12.17 /大眾時代 ）指

出：「弱國無外交，台灣不是國家，當然更無

外交。」 

<４>「台巴子要專政」一文（2009/02/08/大眾

時代）指出：「歹丸現在走的是死路，根本沒

資格回歸，只有武力解放後實行專政。歹丸

鬧的從不是民主，而是民族問題。」、「看歹

丸之惡，就知主國改革開放一定要慢，西方

惡勢惡識一定要先排除，武力保台後也不能

談任何政治開放，一定要鎮反肅反很多年，

做好思想改造，徹底根除癌細胞。」 

<５>「台巴子要專政」一文（2009/02/08/大眾

時代）更指出：「台灣只是中國叛離的一省，

哪來『主權』？其實根本沒台灣這個東西，

她不是省，自廢了，她不是縣，更不是國，

只是個鬼島。」 

(２)形容台灣是「龍發堂」、「瘋子島」： 

<１>「瘋子島」一文（2007.07.30. /大眾時代

2007.10.31.18：59：03 瘋子島《二》，中華

統一促進黨網站之才子書坊專區，署名「郭

才子文集」）指出：「台灣這個島 2300 萬人，

一般來說，2000 萬人是瘋子應是低估了的說

法。」、「『中華民國』寧還給人民，叫『中華

人民共和國』，也不能掛在妳這龍發堂當招牌

啊！別說台灣沒獨立，中華民國也沒獨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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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 

<２>「法櫃奇兵-馬英九」一文（2008.03.20. /

大眾時代）指出：「台灣真是個龍發堂，一群

群瘋子，一批批壞人，很難管。做錯了低個

頭，但滿眼血絲。他們八年沒吃飽飯，看到

牢頭吃香喝辣，又氣又怨。」 

(３)譏諷台灣為「鬼島」： 

<１>「你去死吧！」進聯公投」一文（2007.07.14. 

/大眾時代）指出：「但此事本來就不是要進

，而是激勵鬼島瘋子玩『窩雞』ORGY，弄得

瘋子入聯愈來愈多，則台獨就此達目的了。

」、「瘋子們都有個共同點，就是認為『中華

民國』是個國家，或更進一步，說『你去死

吧』也是個國家。事實上『中華民國』早不

是個國家，她只是美、日共佞的一塊領土。

」、「所以『你去死吧！』入聯就是搞台獨，

就是本末倒置，就是不敢爭取獨立又想極了

的瘋狂，就像那沒出息的『溜鳥客』一樣，

鬼島就是整天在暗巷裡露鳥，還交錢給人求

看，警察一來就趕快跑。」 

<２>「 起 來 ， 不 願 作 奴 隸 的 人 們 」 一 文 （

2007.07.20. /大眾時代，2007.07.25.後，

郭才子/中華統一促進黨 才子書坊）指出：「

『起來，不願作奴隸的人們。』這是鬼島第

一號禁歌，但在冥浸黨搞的解嚴禁歌演唱會

上，卻沒人敢唱這首歌，此可見台獨專政的

恐怖。」、「而真正保護中華民國，保護中華

民國旗號憲法的，正是中國共產黨，正是中

國的民主力量在保障著國家的主權。」 

<３>「王八遍撒腳尾飯」一文（2007.08.29.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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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眾時代，2007.09.01. /郭才子/中華統一

促進黨 才子書坊）指出：「而一般禮俗是致

祭者要送白包，友朋家擺路祭致敬，鬼島龜

兒子卻是喪家到停靈點送伴手禮，送紅包，

幾千萬美金的大紅包，送個五十年，又是水

利電廠，又是扁腦教室。」、「鬼島已夠霉了

，我們難道笑的權利都沒有？哈、哈、、、

。。」 

<４>「一島兩半台」一文（2007.09.17.，13：

56：02 中華統一促進黨網站之才子書坊專區

）指出：「半島電台其實就是詐騙電話，台語

不聽就說英語，毒鬼認證完結篇。在野黨也

別急別氣，讓她搞吧，明年政黨輪替，撿現

成；若不成，讓她把鬼島的錢騙光，不也活

該？」 

<５>「選贏了，我輸了，哭了」一文（2008.03.23. 

/大眾時代，郭才子/中華統一促進黨 才子書

坊）指出：「天理？這次大家已沒這種心理，

也就是嚇怕了。台獨在選舉中簡直不是人，

是神，只要念念咒、幾個奧步、造幾個勢，

什麼手護鬼島啦、逆風洗腳啦、欺人太甚啦

，就能翻盤。她殺人放火都沒關係，她就是

台灣，在台灣就只能選她。這八年來告訴了

我們，台灣就是沒天理。」 

(４)貶抑台灣為「歹丸」： 

「台巴子要專政」一文（2009.02.08. /

大眾時代）指出：「對，大陸是求台灣不要獨立

，因為不想動武，現在不要與美國打，現在，

打歹丸？浙江一省力量就夠了。但不想動武，

想求和平，並不是就是歹丸有理，什麼歹丸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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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多透明等屁話。歹丸不管好或壞，善或凶，

這是中國之土，若不離婚，你們過著可以，若

要離要獨，那你就得卷鋪蓋走人，把房子留下

來。」 

２、傷害人民感情： 

(１)污辱人民： 

<１>「一段影片，各自表述」一文（2007.05.14./

大眾時代，郭才子/中華統一促進黨才子書坊

）指出：「台灣有幸的是，這裡的人民很爛，

不是優秀民族，所以禍不致太大，懲也不會

太嚴也。」 

<２>十億巴扁洗錢案一文（2008.06.11./大眾時

代）指出：「台灣人最下作 ，最落井下石，

畏威不懷德，不知感恩。」 

(２)謔稱台灣人為「台巴子」：在「台巴子要專政

」一文（2009.02.08. /大眾時代）中指出：「

台巴子現在反羨大陸的錢，尤其是沿海的 2 億

人，生活比台巴子不差，台巴子也有百多萬在

沿海。台北只等於大陸中等城市之規模。台巴

子想大陸觀光客來，就是看錢，看香港受益，

眼紅。但又不改那貶中怕窮親戚的心理，又把

大陸人當賊防，來歹丸仍麻煩，故大陸人少來

，少來這鬼島。本來大陸人當之寶島（其時沒

什麼寶，倒是「很寶、很渾」），現知其那麼恨

中，當然也厭台了，但台巴子看人來少了，又

怪馬英九開門政策沒效，賺不到賊的錢。這就

是台巴子最可惡、最爛的地方，不但占了便宜

就賣乖，沒占便宜還喊冤，偷不到東西還怪客

人不上門，皮包鎖太緊。賊喊捉賊，歹丸向來

如此。」、「台灣只是中國叛離的一省，哪來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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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權』？其實根本沒台灣這個東西，她不是省

，自廢了，她不是縣，更不是國，只是個鬼島

。」 

(三)郭冠英於接受中天新聞專訪時陳稱「用筆名、用匿

名來寫東西，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，

言論自由有兩個基本的原則，第一個是秘密，如果

什麼事情都公開，那就沒有言論自由可言，第二個

是保障最激烈的言論自由。如果我說要推翻中華民

國的言論，這個要保障，如果我說恭喜發財不需要

保障，……，我們每個人寫文章都要用真名，胡適

就說，如果用真名，沒有人會寫文章，那時候在官

場的不敢用真名寫，一般老百姓、一般知識份子都

不敢用真名寫，所以用藝名、用筆名寫東西，是一

個言論自由最基本的保障，所以你不能夠去追查這

個真人是誰，在警總的時代、在戒嚴的時代可以這

樣幹，在民主的時代，這是不能做的事情。這是違

反我們最基本的民主原則，違反我們民主自由的、

言論自由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。」本院約詢郭冠英

時先一再辯稱：「在人評會（新聞局）中，我亦說

過，這是言論自由之一部分，我不回答此一部分。

」、「我在網站講的，這是我的言論自由，我亦沒

有以我的職位來寫文章。保障秘密，才能保障言論

自由。我覺得言論自由，與公務員特別權利義務是

兩回事。侮辱台灣，侮辱中華民國有何不對。我不

是以公務員身分寫的。」等語，惟經本院調查委員

懇談與互動後坦承：「我就是范蘭欽，我寫過這些

文章。」並證稱：在網站發表之文章，提到台灣是

「龍發堂」、「瘋子島」「鬼島」「歹丸」等文字

；以及網站發表「海角蹊蹺」、「不忍卒睹」、「

國慶雙實」、「外交羞賓」、「歪哥斷交是喜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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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「一段影片，各自表述」、「台巴子要專政」等

文章，有約詢筆錄附卷可考。 

(四)徵諸「憲法第 11 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，乃在保

障意見之自由流通，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

實現之機會，包括政治、學術、宗教及商業言論等

，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。

……惟憲法之保障並非絕對，立法者於符合憲法第

23 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，得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

以適當之限制」司法院釋字第 623 號解釋甚明在案

。再者，為提升我國之人權標準，促進人權發展，

重新融入國際人權體系及拓展國際人權互助合作

，進而提升我國際人權地位，立法院業已三讀通過

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、「經濟社會文化權

利國際公約」兩項人權公約及其施行法，其中「公

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第 20 條第 2 項明定

：「任何鼓吹民族、種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張，構成

煽動歧視、敵視或強暴者，應以法律加以禁止。」

即揭櫫保障人權法治之重要宣示，職是，人民言論

自由並非絕對，有其範圍與限制。國家公務人員，

具有特別法律關係，對國家負有較重之義務，此種

義務之履行與權利之享有，不具有絕對的對價關係

，換言之，義務之履行，應優先於權利之享有，是

以，公務員言行謹守分際，對國家善盡忠實義務，

更將優先於權利之主張。。 

(五)據上，郭冠英為行政院新聞局官員，歷任電影事業

處、駐外新聞秘書等職務，肩負政府與民眾間溝通

橋樑，以及政府新聞文宣工作。竟以「范蘭欽」等

為筆名，指出「事實上『中華民國』早不是個國家

，她只是美、日共佞的一塊領土」、「台灣只是中

國叛離的一省，哪來『主權』？其實根本沒台灣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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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東西，她不是省，自廢了，她不是縣，更不是國

，只是個鬼島。」等，詆毀國家、蔑視憲法；形容

台灣是「龍發堂、瘋子島」、譏諷台灣為「鬼島」

、貶抑台灣為「歹丸」等損害國家尊嚴情事；以及

發表污辱人民、謔稱台灣人為「台巴子」等傷害人

民感情之言論，均經郭冠英於本院約詢時坦承在案

，核其所為，顯與公務人員身分不相宜，影響政府

機關形象至鉅，情節嚴重，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 1

條「公務員應遵守誓言，忠心努力」及第 5 條「公

務員應誠實、謹慎勤勉」、「不得驕恣」等足以損

失名譽之行為，以及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守

則第 1 點「盡忠職守、嚴遵法紀」規定，益臻明確

。 

二、行政院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處前新聞秘書郭冠英，身

為駐外人員，在本案調查過程中刻意隱匿事實，欺瞞

長官，有虧職守；且未經長官許可，任意發表有關職

務之談話，經多次勸導未見改善，事證明確： 

(一)按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，不得有驕恣貪

惰，……，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。」、「公務員未

得長官許可，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，任意發

表有關職務之談話。」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、第 4

條第 2 項著有明文。又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

守則第 1 點規定：「盡忠職守、嚴遵法紀、守正不

阿。」第 2 點規定：「主動積極、機智果敢、任務

為先」對紀律要求及處事態度規定甚明。 

(二)經查，郭冠英於 98 年 3 月 12 日向新聞局所提之書

面報告陳稱「大眾時代范蘭欽為一共同部落格，各

種政史文章皆有投貼，……職『繞』文電郵諸友，

或因此而被友人轉貼」，返國列席新聞局 98 年 3

月 16 日召開之考績委員會時表示，「 范蘭欽部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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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文章，部分人員認為是我所寫，但是部分文章是

別人轉貼的。我覺得發表文章只要不具名，這是言

論自由的範疇。」、「在言論自由的範圍內，我認

為沒有人可以來質疑我文章是誰寫的？我現在只

能說這些都不是我寫的，只有現在出現的才是我寫

的，明天再出現的話，那也可能是我寫的，但我都

不記得了。」、「范蘭欽是其中一個部落格，……

，我有時也會收到范蘭欽的文章，有時我也會傳給

別人，都是以范蘭欽的名義傳來傳去。」、「大家

都用范蘭欽這個筆名，坎城這篇我承認是我寫的，

但其他文章我不曉得，你查到什麼我就和你講什麼

。」亦即范蘭欽是否為郭冠英之筆名，並未明確交

代。 

(三)惟郭冠英 98 年 3 月 23 日上午 11 時接受接受中天

新聞獨家專訪時陳稱：「郭冠英：我就是范蘭欽！

我就是范蘭欽！我現在不再去扯什麼，因為很多人

通過我這邊去貼文章，或者我幫人家貼文章，或者

我們有時候自己交換，你文章不錯，我幫你加一個

頭，加一個尾，就放在那個部落格裡面，但是我覺

得，那裡面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我寫的，我來負責，

現在很多朋友站出來說，他們叫范蘭欽、范蘭欽、

范蘭欽，事實上他們確實是寫過點東西，但是，我

覺得，范蘭欽這個概念，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概念，

那就是我，我就是范蘭欽，……」等語。對新聞媒

體坦承渠為「范蘭欽」之態度，與在新聞局所作之

說明，判若兩人。 

(四)次據公視新聞網、中央社及聯合晚報等多家媒體報

導略以，郭員稱基於人身安全考量，在公懲會有所

決定前不要回來台灣，並批評劉內閣配合民進黨對

他嚴查嚴辦，政府可以這樣查公務員思想嗎，且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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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將在外，君令有所不受」之談話，顯有公然抗

命之意等等。郭冠英於媒體頻繁放話，有損政府機

關聲譽，經多次勸導未見改善，有相關剪報資料附

卷足稽。 

(五)綜上，郭冠英在「范蘭欽」事件被揭露後，行政院

新聞局為釐清案情，特電召郭冠英返國說明，郭員

除書面表示「范蘭欽為共同部落格，係因其曾撰寫

『繞不出的圓環』一文經友人轉載大眾時代范蘭欽

部落格」，於列席考績委員會亦僅承認「范蘭欽部

落格後來成為泛藍之間溝通的管道。其中一篇以范

蘭欽為名於 2006 年 6 月 22 日發表的『幹城金櫚』

文章亦係渠所寫，至其他文章係屬言論自由，如果

查出係以郭冠英筆名所寫，渠就承認。」詴圖混淆

視聽，隱匿事實；當外界質疑聲浪，紛至沓來之際

，郭冠英竟於國外接受中天電視台專訪時，夸夸其

言「我就是范蘭欽！我就是范蘭欽！……那裡面大

部分的文章都是我寫的，我來負責」，對於主管機

關體制內依法查處之作為，卻置之不理，刻意規避

。郭冠英身為駐外公務員，未能懍於駐外人員守則

「主動、果敢」之訓示，以及公務人員恪遵「誠實

之義務」，在該局調查過程中言詞反覆，隱匿事實

，欺瞞長官，有虧職守，核與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

第 2 項及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守則第 2 點規

定不符，益臻明確。第查，郭冠英任職行政院新聞

局駐多倫多新聞處一等新聞秘書於媒體頻繁放話

，有損政府機關聲譽，經多次勸導未見改善，有該

局人事室 98 年 3 月 23 日簽說明綦詳。郭冠英上開

言行，未經主管長官之許可，即擅自對外發表職務

有關之談話，核與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第 2 項及行

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守則第 1 點「盡忠職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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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遵法紀」規定不符，至為灼然。 

三、行政院新聞局處理郭冠英事件，未能詳查事證，處置

一再變更，遭致非議，確有不當；且對於駐外人員之

督考與管理，亦有疏漏，允應檢討改進： 

(一)本案郭冠英任職行政院新聞局期間（72 年 2 月到職

，歷任該局專員、駐溫哥華新聞處、聯絡室、視聽

資料室、駐荷蘭新聞處、電影事業處一等新聞秘書

，及 97 年 9 月 21 日派駐多倫多新聞處一等新聞秘

書），以「范蘭欽」等為筆名，在大眾時代、中華

統一促進黨等網站上發表文章，內容有「台巴子」

、「瘋子島」、「鬼島」、「歹丸」、「台灣不是

國家，當然更無外交」等語，經立法委員質詢時披

露，輿論譁然，外界質疑其對國家之忠誠度與駐外

新聞人員之適任性。經該局進行調查結果如下： 

１、據郭員 98 年 3 月 12 日書面表示，范蘭欽為共同

部落格，係因其曾撰寫「繞不出的圓環」一文經

友人轉載大眾時代范蘭欽部落格，致遭誤會 

２、 該局嗣電召郭員返國列席該局於 98 年 3 月 16 日

召開之本年第 4 次考績委員會說明，據表示，范

蘭欽為一個由大眾電腦設立網站中的一個部落

格，大家將文章交給該網站，由該網站貼上去，

而非自己貼上去。范蘭欽部落格後來成為泛藍之

間溝通的管道。其中一篇以范蘭欽為名於 2006

年 6 月 22 日發表的「幹城金櫚」文章（即會議

紀錄所稱坎城影展文章）亦係渠所寫，至其他文

章係屬言論自由，如果查出係以郭冠英筆名所

寫，渠就承認。 

３、 另該局政風及資訊單位就郭員於國內曾使用的

電腦調查，經查該員電腦紀錄有「蔣日記真相」、

「兩門同」、「成龍」、「陸委會是緬甸軍政府」、「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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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其事誤入衛」、「謠錯了時代」、「雙實國慶」等

檔名，亦經以范蘭欽之名發表文章。 

(二)據上，行政院新聞局對於郭冠英事件之調查結果核

與事實確有落差，重要爭點未釐清前，該局急切處

置，從「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調查」、「停職處

分」、「一次記二大過免職處分」，在短短一週內

對郭冠英之處分變更三次，顯非所宜。 

(三)次查，郭冠英於上班時間對外（網站等）發表文章

，計有：「你去死吧！」進聯公投（之一）、（之

二）、（之三）；「起來，不願作奴隸的人們」；

「王八遍撒腳尾飯」；「一島兩半台」；「選贏了

，我輸了，哭了」；「一段影片，各自表述」（之

一）、（之二）、（之三）等。本院約詢時詢問郭

冠英：「你是否曾於上班時間傳送上開文章至相關

網站，請其張貼？抑或自行張貼」，渠答稱：「有

傳給朋友，請朋友張貼。」，再問：「有無在辦公

室寫這些文章？」，渠答稱：「……。我不但在辦

公室寫這些文章，也在辦公室看黃色照片」有約詢

筆錄附卷足稽。 

(四)綜上論結，行政院新聞局處理郭冠英事件，尚稱明

快，然基於主管機關立場，未能詳查事證，處置一

再變更，遭致非議，確有不當；且該局對於駐外人

員訂有「行政院新聞局駐外新聞人員守則」一種，

有無嚴格要求恪遵規定，並落實員工督考與管理，

允應通盤檢討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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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行政院新聞局駐多倫多新聞處前一等新聞秘書郭冠英

，任職該局期間，迭以「范蘭欽」等為筆名，對外發

表文章損害國家尊嚴、傷害人民感情等情事；且郭員

於范蘭欽事件刻意隱匿事實，欺瞞長官；又未經長官

許可，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，經多次勸導未見改

善，影響政府機關形象，違失情節嚴重，已依規定另

案處理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行政院新聞局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函本案陳訴人。 

調查委員：錢林慧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煌雄 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9 8   年   7   月       日 

附件：本院98年3月18日（98）院台調壹字第0980800217號派

查函暨相關案卷。 

 


